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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o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 2l世纪以来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 

高速增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 

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察这些社会矛盾的信号，日益成 

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近十多年来，群体性事件表现出了数量扩大、规 

模增加、行为激烈、诱发点多、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等特点。由于多种原因，学界 

以往对群体性事件专门的、深入的理论研究甚少。而今，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 

势提供了从现实案例剖析出发构建理论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群体性事件既不同于集体上访、抗争性聚集这类维权行动，但也 

不是叛乱。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 

发参加的、主要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 

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显然，群 

体性事件不同于维权行动的特点在于，它具有较强的自发性、暴力性与违法性。 

而它不同于革命、叛乱或暴动的特点在于，它尽管是制度外的群体政治行动，但 

并不旨在挑战社会基本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而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 

群众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发生背景，行为违法 

是它的客观后果，但它真正的驱动力却是情感。要推进集体行动中的情感的研 

究，就需要把情感放置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分析。我尝试用中国社会中一种特 

殊的情感体现方式——“气场”的概念，来展示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发生机制。 

所谓“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 型 

种特定的情感氛围。按照群体性骚乱事件的演化过程，“气场”可分为六个层面： 拳 

第一层为结构问题层。这是指由结构性利益失衡造成、弥散在事发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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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失衡与弥散是这层“气”的基本特征。在一个牵连广泛、影响深远、关系复 

杂的社会大转型中，出现较为普遍的利益失衡问题，这本来不足为奇。但现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目前在市场转型中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充分的利益诉 

求机制 ，同时也还缺乏建设“安全阀”制度的敏感性。许多基层政府习惯于用高 

压手段来处理利益纷争。利益受到损失或威胁的一些底层群体不仅实际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心中的怨气还无从发泄，造成心理严重失衡，官民对立 

的情绪较为普遍。威权体制这种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利益冲突和心理对抗常常 

难以通过制度化、理性化的方式来化解。很多情况下，底层的不满一方面在高 

压下遭到压抑；另一方面，却又正是在高压下得到积累、强化和扩散，并在寻求 

着以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时机。 

第二层为道德震撼层。这是指某些具有“道德震撼”性质的触发事件将“气” 

从弥散状态转入凝聚状态。所谓“道德震撼”指的是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一个 

未曾料想的事件发生或一个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 

从而使其倾向于参加集体行动，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道德震撼”强 

调的是一种令人震惊或眩晕的景象使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的道德情感受到 

了猛烈的冲击，并由此焕发出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热情。 

第三层为概化信念层。这是指由于信息传播的迅速和过滤，已经凝聚起来 

的 被不断加压，使人们产生了所谓的“概化信念”。“概化信念”是人们对某 

个社会问题归因的共同认识，它与事情本身的真相无甚关联，而是对既有的结 

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的凝聚、提升和再造。在当代社会，手机和互联网的普 

及，使信息传递变得甚为快捷，在既有的结构性怨恨基础上可以瞬间形成“一 

般化信念”。而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够、公布不快，更形成了一个信息的落差。 

第四层是次级刺激层。如果说触发事件构成了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初级刺 

激，那么，当事者或处置者的失当言行则构成了次级刺激，并弓I爆了已处于高 

压状态的“气”。有的时候，次级刺激源可能不止一个，多个刺激源可以相互叠 

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原来具有正当性的道德震撼开始转向失去正当性的情 

绪发泄，群体行动从原来的“事出有因”开始转向“于法无据”。 

第五层是情境动员层。由于此时参与的人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足以 

使参与者藏身在集体的匿名性中，并诉诸情境动员，来使“气”再次加压。所谓 



“情境动员”是指在群体性骚乱事件中通过场景来完成的行动动员。在事件的 

整个过程中，或者致力于理性维权的草根行动者没有在场，或者他们即使在 

场，也难以发挥主导的作用。 

第六层是终级刺激层。在极其紧张的最后关头，政府临场处置稍有失当， 

或者控制不力，处置不及时i或者控制过头，滥用警力，都可能引发“气”以大规 

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来说，基层政府更倾向于 

用警力来解决群体性事件，动辄把警察推到解决干群矛盾的第一线。结果在很 

多时候适得其反，彻底激化了矛盾。 

“气场”这六层分布的每一层都是群体性骚乱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 

这些分层逐次推进，发生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这六层 

分布全部完成，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参见图一) 

图一 “气场”分层示意图 

为了进一步理解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发生机制，我们可以把它与维权行动 

的发生机制作一个对比。两者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其一，在维权行动中，利益冲突是事件原发性的基础， ”是行动再生产的 

推进力量；而在群体性骚乱事件中，“气”成为事件原发性的基础。就前者而言， 

冲突常常是争取利益或赢得尊严的手段；而就后者而言，冲突本身就是目标，发 

泄久被压抑的情绪是其基本需求。其二，维权行动是由草根行动者直接组织的 

行动，其行动是大体可以预期的；而群体性骚乱事件是无组织的行动，行动刚开 

始是突发的，其过程中的动员是所谓的“情境动员”，其走势是不可预期的。其 

三，“气”在维权行动中是受到控制的，抗争手段是温和的，行动者为了达到自己 

真正的目的，可以对冲突的形式、规模进行理性的调控，也可以放弃 中突而改用 

其他替代手段i而在群体性骚乱事件中，有节制的“气”已扩展为失控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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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激进的非理性行动尽管“事出有因”，却“于法无据”。 

维权行动与群体性骚乱事件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联：一方面，两者可能是 

递进关系，维权行动激发出一个“气场”，在合法抗争屡屡失效的情况下，即使草 

根行动者自身拒绝采用非法的手段来维权，也可能爆发无组织的群体性骚乱 

事件；但另一方面，两者也可能是消涨关系。如果合法抗争的渠道是较为畅通 

的，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即使实质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群众的 

“气”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爆发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我们对群体性骚乱事件的研究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 

首先，群体性骚乱事件在突发性背后存在某种必然性。这指的是群体性骚 

乱事件并非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结果，而是具有突发性、无组织性、情境 

性，但这类事件的发生的确存在结构性的因素。 

其次，群体性骚乱事件事出有因，于法无据。这指的是群体性骚乱事件的 

导因有某些合理性，但参与者行动的发展逻辑却不具备合法性。 

再次，群体性骚乱事件是有关行动者相互建构的产物。“气场”不是一个按 

照预定目标和逻辑展开的世界，不是群众单方面建构出来的，而是对峙双方与 

处置方不断互动的结果，是在打压、拖延和坚执的拉锯战与突袭、挑衅和爆发 

的遭遇战中形成的。从“气场”的后五个层面来看，从当事者制造的道德震撼事 

件到群众形成概化信念，从当事者或处置者的次级刺激到群众付诸于情境动 

员，从处置者的终极刺激最后到大规模骚乱事件的爆发 ，是相关各方交替上 

升、强化刺激的结果。反过来说，政府如果当机立断，处置得当，既不反应过敏， 

也不反应迟钝，既不控制过头，又不控制无力，就完全有可能在事件的第二阶段 

或第三阶段遏制事态的恶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对于群体性骚乱事件的认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能否预防和恰当处置这类事件。在群体性骚乱事件中尽管少数人出现 

了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就群体性骚乱事件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对国家权力 

合法性的挑战。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术上固然要重视对群体性骚乱事 

件的预防和处置，但也恰恰是为了真正实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略上又不能随 

意夸大群体性骚乱事件的政治危害。将群体性骚乱事件作为政治上的大敌，全 

力加以围堵，许多时候都可能适得其反。 


